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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兴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绍兴市定点零售

药店智能监控系统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区、县（市）医保局，市局各分局，市医保中心：

现将《绍兴市定点零售药店智能监控系统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绍兴市医疗保障局

绍兴市医疗保障局文件

绍市医保〔2020〕37号

2020年 5月 20日

ZJDC73-2020-00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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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兴市定点零售药店

智能监控系统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【目的依据】 为规范定点零售药店医保服务行为，

创新医保基金监管方式，推进基金监管信用体系建设，切实维护

参保人员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、国

家医疗保障局《关于开展医保基金监管“两试点一示范”工作的通

知》（国保办发〔2019〕17 号）等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【适用范围】 本办法适用于绍兴市范围内已取得医

保定点资格并签订医疗保险服务协议的零售药店（以下简称“定

点药店”）。

第三条【职责分工】 医保经办机构负责通知、督促定点药

店做好智能监控系统的安装工作，医保行政部门及经办机构根据

各自职能调取智能监控系统内数据（包括音频、图像、视频数据

等）协助开展日常工作。

第二章 服务管理

第四条【系统安装】 药店应在验收通过新增定点药店 15

个工作日内向属地医保部门备案，及时进行药店前端设备的安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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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配合开展后续维护改造等工作。

第五条【数据采集】 定点药店应确保刷卡结算支付行为在

监控视线内，并全程实时监控，同时做到：

（一）24小时保持视频监控终端始终处于开启状态，不得使

用任何物体遮挡监控视线或蓄意破坏视频音频数据正常传输；

（二）视频音频图像传输应与医保刷卡同步关联。

第六条【故障排除】 智能监控系统应用过程中出现异常，

由视频监控人员通知故障维护人员进行上门服务，如出现系统性

问题，则在 30 分钟内电话响应，现场排除故障响应时间小于 4

小时，12小时内恢复系统正常运行，定点药店应做好配合工作。

第三章 监督管理

第七条【日常监测】 医保部门设专人进行监控视频监测，

结合智慧医保业务平台或监督检查等，及时发现问题，做好登记，

并以书面形式上报医保行政部门及经办机构。

第八条【数据应用】 医保部门采取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、

现场监督检查和非现场监督检查、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等

方式对定点零售药店等进行监督检查，智能监控系统内数据（包

括音频、图像、视频数据等）可作为证据材料，结合监督情况对

监管对象行为进行认定。

第九条【管理规范】 监控中心实行“封闭式”管理，禁止无

关人员出入，未经许可，监控中心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参观、采访。

任何人员不得人为中断监控录像或将视频资料删除，不得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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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将设备关闭或者中断设备电源，不得私自获取或泄露重要敏感

数据。

第十条【法律责任】 定点药店如存在违反医疗保险规定的

行为，医保部门按规定分别给予警示通报、拒付费用、扣除考核

预留款、暂停协议、解除协议,并计入信用监管；涉及以欺诈、伪

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，依法予以行政处

罚；对涉嫌医疗保障领域欺诈犯罪的案件，依法移送同级公安机

关。

医保部门工作人员在实施本办法过程中违反有关规定，滥用

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的；非法获取、窃取、提供、出售有

关医保数据信息的；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理，构成犯罪的，

移送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一条【其他补充】 本办法未尽事项，按医保管理相关

的法律、法规、政策执行。

第十二条【解释部门】 本办法由绍兴市医疗保障局负责解

释。

第十三条【执行时间】 本办法自 2020年 6月 1日起施行。



─ 5

─

抄送： 省医保局

绍兴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0年 5月 2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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